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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 

（2006年第 2号） 
 

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 要 提 示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基金”或“本

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2005年 3月 16日证监基金字[2005]36号文批准设立，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于 2005年 6月 1日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

准，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

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更新）。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06年 5月 31 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

截止日为 2006 年 3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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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  言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富

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编写。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本招募说明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基金是根据本招募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募

集的。本基金管理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信息，或对

本招募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

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

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

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

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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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  义 

在本招募说明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代表如下含义：  

本合同、《基金合同》 
指《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对本合同的

任何修订和补充 

中国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

湾地区) 

法律法规 
指中国现时有效并公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地方法规、地方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基金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销售办法》 指《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运作办法》 指《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信息披露办法》 指《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元 指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基金或本基金 指依据《基金合同》所设立的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指本《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任何

有效修订与更新 

发售公告 指《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业务规则 指《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行监管机构 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经国务院授权的机构 

基金管理人 指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 

基金销售代理人 
指依据有关基金销售与服务代理协议办理本基金发售、申购、赎回

和其他基金业务的代理机构 

销售机构 指基金管理人及基金销售代理人 

基金销售网点 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网点及基金销售代理人的代销网点 

注册与过户业务 指基金登记、存管、清算和交收业务，具体内容包括投资者基金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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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管理、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清算及基金交易确认、发放红利、建

立并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等 

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

人 

即注册登记人（机构），指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或其委

托的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 

《基金合同》当事人 
指受《基金合同》约束，根据《基金合同》享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

法律主体 

个人投资者 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自然人 

机构投资者 
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登记或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机构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指符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

可投资于中国境内证券的中国境外的机构投资者 

投资者 指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总称 

基金合同生效日 本基金合同于 2005年 6月 1日生效 

基金存续期 指基金合同生效后合法存续的不定期之期间 

日/天 指公历日 

月 指公历月 

工作日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T日 指日常申购、赎回或办理其他基金业务的申请日 

T+n日 指自 T日起第 n个工作日（不包含 T日） 

认购或发售 指本基金在募集期内投资者购买本基金份额的行为 

日常申购 
指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销售网点规定的手续，向基金管理人购买基

金份额的行为。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自 2005年 7月 1日开始办理 

日常赎回 
指基金投资者根据基金销售网点规定的手续，向基金管理人卖出基

金份额的行为。本基金的日常赎回自 2005年 8月 1日开始办理 

转托管 
指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同一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份额从某一交易账户

转入另一交易账户的业务 

交易账户 
指各销售机构为投资者开立的记录投资者通过该销售机构办理基

金交易所引起的基金份额的变动及结余情况的账户 

基金转换 指投资者将其所持有的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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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提出申请将其原有基金（转出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

份额转换为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任何其他开放式基金（转入基金）

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指投资者通过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日、扣款金额

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基金收益 
指基金投资所得股票红利、债券利息、央行票据投资收益、买卖证

券价差、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其他收益 

基金账户 
指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给投资者开立的用于记录投资者持有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份额情况的凭证 

基金资产总值 
指基金所购买的各类证券及票据价值、银行存款本息和本基金应收

的申购基金款以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基金资产净值 指基金资产总值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值 

基金份额净值 指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行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资产估值 指计算评估基金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以确定基金资产净值的过程 

指定媒体 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用以进行信息披露的报纸和互联网网站 

不可抗力 

指本合同当事人无法预见、无法抗拒、无法避免且在本合同由基金

托管人、基金管理人签署之日后发生的，使本合同当事人无法全部

履行或无法部分履行本合同的任何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洪水、地震

及其他自然灾害、战争、骚乱、火灾、政府征用、没收、法律法规

变化、突发停电或其他突发事件、证券交易所非正常暂停或停止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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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西南宁市琅东滨湖路 46号 

设立日期：2004年 11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楼 18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亿元 

股权结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51%股份，坦伯顿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9%股

份 

电话：021-6888 0980 

联系人：孙嘉倩 

（二）主要人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张雅锋女士，中共党员，研究生，经济师。历任广西南方商业集团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证券办发行部主任，中国证监会南宁特派办处长、副

主任等职。现任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副董事长 Murray Lawrence Simpson先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 Franklin Resources，

Inc. 首席法律顾问及董事，Pasadena Capital Corporation (投资公司) Pasadena, 

California 副执行总裁及首席法律顾问，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亚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及首席行政人员。现任 Franklin Resources，Inc. 副执行总裁。 

董事温昌伟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广西梧州大酒店总经理，

梧州地区电业公司总经理。现任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董事梁国坚先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梧州远东美容保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广西索芙特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事谢宁先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深圳中航集团财务处副处长，深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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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实业股份公司（香港 H股上市公司）执行董事、授权代表。现任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

裁。 

董事 Robert Russell Williams先生, 硕士。历任 State Street Australia Limited, （澳

洲雪梨）执行董事，State Street Asia, 香港资深副总裁，State Street Corporation, （美

国波士顿）副行政总裁。现已退休。 

独立董事平雷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改

委副主任、党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证券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财经委

主任委员。现已退休。 

独立董事韦志中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副教授。在广西大学法学院工作至今。

现任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 

独立董事吴真先生，硕士。历任 UDI ( Eisenberg Group) 美国公司对华总助，UDI 

( Eisenberg Group) 欧洲总部对华总助，中国欧美深圳进出口公司总助。现任 Green View 

International Co., Ltd. ( Thailand) 董事总裁。 

独立董事 Stephen W. Bosworth先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美国国务院外事服务官员、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大使、美国-日本基金会执行董事、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执行董事、

美国驻南韩大使馆大使。现任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及外交学院院长。 

独立董事刘吉人先生，硕士。历任美国加州商业银行副理，富兰克林基金承销公司/国

际市场发展部经理，美国富兰克林证券投顾（股）公司总经理，美国富兰克林坦伯顿集团/

坦伯顿国际（股）公司/北京代表处中国首席代表暨董事总经理。现任 On Hong Group Limited

董事总经理。 

监事彭思奇先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历任广西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华寅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现任国海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监事陈雪心女士，硕士。曾在道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汇丰银行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工作。现任富兰克林坦伯顿投资（亚洲）有限公司银行关系（亚洲）部门的高级经理。 

监事郭贤珺女士，硕士。曾在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作。现

任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总经理林伟杰先生，法学博士。历任富兰克林坦伯顿新兴市场部高级副总裁，中华网公

司首席投资官，高级战略副总裁，ASIA VEST INVESTMENT LTD. 执行合伙人，现任国海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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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总经理胡德忠先生，中共党员，博士，经济师。历任广西证券公司深圳营业部总经理，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督察长吴显玲女士，管理学硕士，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金融管理

处主任科员，广西证券交易中心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广西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广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现任国海富兰克林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吴显玲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6］111号

文核准。 

2、本基金基金经理基本情况 

基金经理张英辉先生，1963 年出生，金融及投资学硕士，14 年证券从业经历。曾在高

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殷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公司资

金运用管理中心任高级专务，并曾服务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担任上投摩根富林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职务，2005年加入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本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 

本基金采取集体投资决策制度。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下述委员组成：林伟杰先生（公司总经理），兼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

席；张晓东先生（基金经理）；张英辉先生（基金经理）；刘水云女士（研究主管）；薛瑞东

先生（风险控制经理）。督察长作为非执行委员有权列席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任何会议。 

4、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管理人的职责 

按照《基金法》，基金管理人必须履行以下职责： 

1、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

售、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2、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3、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 

4、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收益； 

5、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6、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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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8、办理与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9、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0、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11、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1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职责。 

（四）基金管理人承诺 

1、基金管理人承诺将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严格按照招募说明书列明的投资目标、理

念、策略及限制等全权处理本基金的投资； 

2、基金管理人承诺严格遵守《证券法》、《基金法》及其各项配套法规，建立健全的内

部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以下行为发生： 

(1) 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证券投资； 

（2）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3）利用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 

（4）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3、基金管理人承诺加强人员管理，强化职业操守，督促和约束员工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行业规范，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不从事以下活动： 

（1）越权或违规经营； 

（2）违反基金合同或托管协议； 

（3）故意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4）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资料中弄虚作假； 

（5）拒绝、干扰、阻挠或严重影响中国证监会依法监管； 

（6）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7）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

容、基金投资计划等信息； 

（8）除按本公司制度进行基金投资外，直接或间接进行其他股票交易； 

（9）协助、接受委托或以其他任何形式为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证券交易； 

（10）违反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利用对敲、倒仓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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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1）故意损害基金投资人及其他同业机构、人员的合法权益； 

（12）以不正当手段谋求业务发展； 

（13）有悖社会公德，损害证券投资基金人员形象； 

（14）信息披露不真实，有误导、欺诈成分； 

（15）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禁止的行为。 

4、基金经理承诺 

（1）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

最大利益； 

（2）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被代理人、被代表人、受雇人或任何其他第三人谋取不

当利益； 

（3）不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

内容、基金投资计划等信息； 

（4）不以任何形式为除本基金管理人以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进行证券交易。 

（五）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为保证本基金管理人及所管理的基金规范运作，促进基金管理人诚信、合法、有效经营，

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基金管理人稳健、持续发展，保证基金管理人战略规

划的实施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本基金管理人制定了严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1、控制目标 

本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决策科学、营运高效、稳健发展的机制,

使基金管理人的决策和运营尽可能免受各种不确定因素或风险的影响。 

（1）内部控制最大限度地保护基金投资人利益，同时保证基金管理人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犯。 

（2）内部控制保证基金管理人的经营运作符合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定以及基金管理

人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以形成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风格。 

（3）内部控制为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服务，以有利于形成合理

有效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 

（4）内部控制通过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系统，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确保各项经

营管理活动的健康运行，保障基金管理人资产及基金资产的安全完整，提高经营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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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基金管理人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施，实现基金管理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确保基金、财务和其他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控制原则 

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遵循以下原则： 

（1）健全性原则。内部控制包括基金管理人的各项业务、各个部门或机构和各级人员，

并涵盖到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2）有效性原则。通过科学的内控手段和方法，建立合理的内控程序，维护内控制度

的有效执行。 

（3）独立性原则。基金管理人各机构、部门和岗位职责保持相对独立，基金管理人的

基金资产、自有资产、其他资产的运作分离。 

（4）相互制约原则。基金管理人内部部门和岗位的设置权责分明、相互制衡。  

（5）成本效益原则。基金管理人运用科学化的经营管理方法降低运作成本，提高经济

效益，以合理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佳的内部控制效果。 

基金管理人制订内部控制制度遵循以下原则： 

（1）合法合规性原则。基金管理人内控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各项规定。 

（2）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制度涵盖基金管理人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不留有制度上

的空白或漏洞。 

（3）审慎性原则。以审慎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为出发点制定内部控制制度。 

（4）适时性原则。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随着有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基金管理人经营战

略、经营方针、经营理念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及时的修改或完善。 

3、内部控制基本要素 

内部控制的基本要素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内部监控。 

控制环境构成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的基础，它包括经营理念和内控文化、基金管理人治

理结构、组织结构、员工道德素质等内容。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全体员工牢固树立了内控优先思想，自觉培养风险管

理意识；全体员工能够及时了解重要的法律法规和管理层的经营思想，基金管理人全体员工

忠于职守，勤勉尽责，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管理人各项规章制度。 

基金管理人建立科学严密的风险评估体系和防范系统。基金管理人设立风险控制委员

会，总体负责制定基金管理人风险政策，对基金管理人内外部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和分析，

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具体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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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绕经营行为、业务管理、风险防范、资产安全，建立定期业务分析、资金运用

风险评估制度。 

（2）建立定期的各种账证、账表核对制度，以及业务活动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制

度；建立风险测评模型和预测预报系统。 

（3）针对各个风险控制点，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通过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

险评估、风险分析、风险报告等措施，对各类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及时调整内部控制

制度，以便恰当处理任何新的或过去未加控制的风险。 

授权控制应当贯穿于基金管理人经营活动的始终，基金管理人各部门和个人在执行每一

项业务时都要经过授权，每一项业务的处理都与其批准条件相符合。授权控制的主要内容包

括： 

（1）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应当充分了解和履行各自的职权，建立健全基

金管理人授权标准和程序，对授权的管理层次、范围、内容、标准及责任等进行明确规定，

确保授权制度的贯彻执行。 

（2）基金管理人各业务部门、分支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员工应当在规定授权范围内行使

相应的职责。 

（3）基金管理人重大业务的授权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授权书应当明确授权内容和时效。 

 （4）基金管理人授权要适当，对已获授权的部门和人员应建立有效的评价和反馈机制，

对已不适用的授权应及时修改或取消授权。 

 建立授权制度及执行情况检查制度，通过必要的检查程序确保授权能有效地执行，其途

径包括凭证和文件检查、现场观察。 

基金管理人维护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建立清晰的报告系统。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需要

有效的交流渠道，确保所有员工充分理解和坚持各项政策和程序，行使他们的职责，并确保

其他的相关信息传达到相关部门和人员。 

基金管理人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体系，设置督察长和独立的监察稽核部门，对基金管理

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的监督，保证内部控制制度落实。 

基金管理人定期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根据市场环境、新的金融工具、新的技术应用

和新的法律法规等情况，适时改进。 

4、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 

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业务控制、资金管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信息

技术系统控制、信息披露控制、监察稽核控制、人事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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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务控制 

业务控制包括市场开发业务控制、投资管理业务控制、开放式基金业务控制、金融创新

业务控制等。 

市场开发业务控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开发的各项业务建立明确的职责分工，实行岗位

分离制度，保证各项业务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同时加强内部牵制，防止错误及舞弊行为发生；

制定基金销售的标准化流程，选用先进的电子销售系统，以不断提高基金销售的服务质量和

避免差错事故的发生；制定统一的客户资料和销售资料管理制度，妥善保管各类资料；实施

对客户的审查制度，对客户情况及资金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事先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防范新的电子交易方式下的各种风险，对越权销售、销售的注销进行严格审核和控制。 

研究业务控制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工作保持独立、客观；建立了严密的研究工作业务流

程，形成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建立了投资对象备选库制度，研究部门根据基金合同要求，

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护备选库；建立了投资分析例会制度，沟通信息，交流经验，

研究对策，提高投资决策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建立了研究报告质量评价体系。 

投资决策业务控制主要内容包括：投资决策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基金合

同所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投资组合和投资限制等要求；明确界定投资权

限，严格遵守投资限制，防止越权决策；建立了投资决策审批制度。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

核资产配置计划，包括各种证券的持仓比例以及行业分布比例。基金经理按经审核同意的投

资方案开展业务，不做出超过其授权范围的投资决策；建立了投资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在

设定的风险权限额度内进行投资决策；建立了科学的投资管理业绩评价体系，包括投资组合

情况、是否符合基金产品特征和决策程序、基金绩效归属分析等内容。 

基金交易业务控制主要内容包括：基金交易实行集中交易制度，基金经理不直接向交易

员下达投资指令或者直接进行交易；制定了基金投资交易业务的标准化流程并注意流程在各

部门之间的衔接和监控，并有书面凭证；建立了交易员交易上限控制制度。中央交易室针对

个别交易员的从业经验及能力设置相应交易限额，交易限额在交易系统上设定并由交易系统

自动监控，以避免因交易员经验不足、执行交易量过大等因素对交易执行质量可能造成的不

良影响；建立了完善的交易记录制度，每日投资组合列表等及时核对并存档保管。 

（2）资金管理控制 

资金管理控制主要内容包括：基金资金独立于基金管理人的自有资金。基金管理人的自

有资金与基金资金分开并互为封闭，不相互转款、拆借、垫付，不混合使用；坚持了资金营

运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相统一的经营原则。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严格按国家及基金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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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执行并统一管理，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注意其安全性和流动性；建立资金的预

算审核控制。基金管理人定期编制资金的预算计划，以便在一定期限内对资金统筹安排。资

金预算应突出重点，确保重要业务的开展，兼顾一般，压缩非业务性资金支出。 

（3）会计系统控制 

基金管理人采取了适当的会计控制措施，明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处

理程序，以确保基金管理人会计核算系统的正常运转。具体内容包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凭

证制度，通过凭证设计、登录、传递、归档等一系列凭证管理制度，确保正确记载经济业务，

明确经济责任；基金管理人建立了账务组织和账务处理体系，正确设置会计账簿，有效控制

会计记账程序；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复核制度，通过会计复核和业务复核防止会计差错的产生。 

（4）信息技术系统控制 

信息技术系统的设计开发符合国家、金融行业软件工程标准的要求，编写了完整的技术

资料；在实现业务电子化时，设置保密系统和相应控制机制，并保证了信息技术系统的可稽

性；信息技术系统投入运行前，已经过业务、运营、监察稽核等部门的联合验收。 

（5）信息披露控制 

信息披露控制包括：基金管理人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基金法》、《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及其配套内容与格式准则和编报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建立完善的

信息披露制度，能够保证公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基金管理人公开披露的

信息包括：招募说明书（含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定期报告；临

时报告；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应予披露的其他信息；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信息披露

的作业流程，各部门各司其职，并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6）监察稽核控制 

监察稽核控制包括：基金管理人设立了督察长，全权负责基金管理人的监察稽核工作。

督察长的任命符合中国证监会的任职条件，经董事会聘任，报中国证监会核准。督察长对董

事会负责，任期由基金管理人章程规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监察稽核工作的需要和董事会授权，

督察长可以列席基金管理人相关会议，调阅基金管理人相关档案，就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

况独立地履行检查、评价、报告、建议职能。督察长对于在稽核监察中所掌握的信息资料负

有保密责任。督察长定期和不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董事会对督

察长的报告进行审议；督察长独立出具监察稽核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及其他报告，直接报送

董事会和中国证监会，同时抄送总经理。如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立即向基金管

理人的董事长和中国证监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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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力资源管理控制 

人力资源管理控制包括：本基金管理人建立了合理的员工报酬体系，合理确定员工报酬

水平。过低的报酬会影响人力资源的质量和运行效益，而过高的报酬会损害基金管理人的利

益，所以确定工资制度时坚持了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基金管理人建立了管理人员的

选聘和培养制度。制定科学的管理人员选聘政策和方法，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制定管理人

员培养制度，不断提高其管理水平；制定了员工的业绩评价和激励方案，充分调动了其积极

性。 

（8）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控制 

内幕交易和关联交易控制包括：严格规范和界定禁止员工从事的活动，并要求员工严格

遵守；完善电脑监控系统，在线实时监控基金的投资、交易活动，防止利用基金资产对敲作

价等操纵市场的行为，尤其注意观察大额买卖股票的现象；设置投资限制表，按内幕交易和

关联交易的明确规定限制买卖的股票，对限制表中的股票严禁购买，监察稽核部门根据限制

表监控基金投资；对员工行为进行监察，防止出现与个人操守不符，和与证券管理机构关于

基金从业人员限制性规定不符的行为；对员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实行集中交易制度、防火墙制度、信息控制制度，从制度上防止内幕交易的发生。 

 5、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制度声明 

（1）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上关于内部控制的披露真实、准确； 

（2）本基金管理人承诺根据市场变化和基金管理人的发展不断完善内部合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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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成立时间：1984年 1月 1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2480亿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010-66106912 

联系人：庄为 

（二）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65人，平均年龄 30岁，90%以上员工拥有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高管人员均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自1998年2月

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严格履行着资产托管人的责任

和义务，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业务管理模式、健全的托

管业务系统、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众多资产管理机构提供

安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取得了优异业绩。截至2006年3月，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56只，其中封闭式16只，开放式40只。托管资产规模年均递增73%。至今已形成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产业基金、QFII资产、履

约类产品等十大类14项产品的托管业务体系。继2004年先后获得《亚洲货币》和《全

球托管人》评选的“中国最佳托管银行”称号后，2005年，又分别获得《财资》和《全

球托管人》评选的“中国最佳托管银行”称号。 

（四）基金托管人的职责 

 基金托管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2）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3）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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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5）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6）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7）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 

 （8）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9）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0）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11）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它职责。 

（五）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1、内部风险控制目标 

强化内部管理，保障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贯彻执行，保证自觉合

规依法经营，形成一个运作规范化、管理科学化、监控制度化的内控体系，保障业务

正常运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基金托管人的合法权益。 

2、内部风险控制组织结构 

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稽核监察部门和资产托管部内设的稽核监察部门构成。专业

稽核监察部门包括总行稽核监督局、监察室。资产托管部内部设置专门负责稽核监察

工作的内控保障部门，配备专职稽核监察人员，在总经理的直接领导下，依照有关法

律规章，对业务的运行独立行使稽核监察职权。 

3、内部风险控制原则 

 （1）合法性原则：必须符合国家及监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并贯穿于托管

业务经营管理活动的始终。 

（2）完整性原则：一切业务、管理活动的发生都必须有相应的规范程序和监督制

约；监督制约必须渗透到托管业务的全过程和各个操作环节，覆盖到资产托管部所有

的部门、岗位和人员。 

（3）及时性原则：托管业务经营活动必须在发生时能准确及时地记录；按照“内

控优先”的原则，新设机构或新增业务品种时，必须做到已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 

（4）审慎性原则：必须实现防范风险、审慎经营，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完整。 

（5）有效性原则：必须根据国家政策、法律及工商银行经营管理的发展变化进行

适时修订；必须保证制度的全面落实执行，不得有任何空间、时限及人员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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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独立性原则：设立专门履行基金托管人职责的管理部门；直接的操作人员和

控制人员必须相对独立、适当分开；资产托管部内部设置独立的负责稽核监察部门专

责内控制度的检查。 

4、内部风险控制系统结构 

中国工商银行内部控制纵向结构由决策控制、执行控制、监督控制组成，其横向

结构由组织决策控制、资金营运控制、会计财务控制、资产管理控制、经营评价控制

组成。纵横结构相互交错，由控制点到控制程序，进而形成相互依赖和制约、对整体

经营活动具有全面控制功能的综合网络体系。                                                                                                                   

5、内部风险控制实施 

（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各岗位职责、操作规则与程序，形成一套责权

分明 、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内部控制机制； 

（2）建立“自控防线”、“互控防线”、“监控防线”三道控制防线； 

（3）实行岗位分离、相互制约制度； 

（4）对各类突发事件或故障建立完备有效的应急计划，对重要及关键岗位配备适

当的人员备份。 

6、资产托管部内部风险控制 

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自一九九八年二月成立以来，在基金托管业务的运作过

程中，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业务运作机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相互

制约的内控体系。 

(1）建立了独立的负责稽核监察的部门，专责对业务运作、内部管理、制度执行

及遵规守法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稽核和检查，定期独立出具稽核报告，报

送总经理及中国证监会； 

（2）完善组织结构，保证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相互制衡体系；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岗位职责、业务操作流程、稽核监察制度、信息

披露制度等，覆盖所有部门和岗位，渗透各项业务过程，形成各个业务环节之间的相

互制约机制； 

（4）内部风险控制始终是托管部工作重点之一，保持与业务发展同等地位。 

（六）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根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和有关基金法规的规定，基金托管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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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投资对象、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金资产的核算、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

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费用的支付、基金申购资金的到账和赎回资金的

划付、基金收益分配、基金的融资条件等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其

中对基金的投资比例的监督和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后六个月开始。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法》、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或有关基金

法规规定的行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

后应及时核对，并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确认。在限期内，基金托管人有

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

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基金托管人有义务要

求基金管理人赔偿因其过失致使投资者遭受的损失。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

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名称：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琅东滨湖路 46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楼 18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021-6888 0980 

传真：021-6888 0981 

客服电话：021-3878 9555 

联系人：黄晓蓓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2、代销机构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FTS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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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010-66107910 

传真：010-66107914 

联系人：田耕    

 

(2)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46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 0771-5539262 

传真：0771-5539033 

联系人：覃青芳 

  

(3)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号 

法定代表人：张广生 

电话： 021-38784833 

传真： 021-68881870 

联系人：魏亚群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021-62580818-213 

传真： 021-62569400 

联系人：芮敏祺 

 

(5)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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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55040044 

传真：021-54038844  

联系人： 胡洁净 

 

(6)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河中路 98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电话： 021-53858553 

传真： 021-53858549 

联系人：金芸 

 

(7)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88号 

法定代表人：黎晓宏 

电话： 010-65186758   

传真： 010-65182261 

联系人：权唐 

 

(8)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国际企业大厦 C座  

法定代表人： 朱利 

电话： 010-66568587 

传真： 010-66568536 

联系人：郭京华 

 

(9)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99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021-68419974  

传真：021-6841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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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杨盛芳 

 

(10)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路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26楼 2611室 

法定代表人： 王志伟 

电话：020-87555888转 875  

传真：020-87557985  

联系人：肖中梅 

 

(11)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益田路江苏大厦 40-45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511 

传真：  0755-82960141 

联系人： 黄健 

(12)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号富凯大厦 B座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010-84533151-822 

传真：010-84533162 

联系人：陈少震 

 

(1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1030号海龙王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010-84864818-63266 

传真：010-84865560 

联系人：陈忠 

 

(14)山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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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 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吴晋安 

电话：0351－8686703 

传真：0351－8686709  

联系人：张志国 

 

(15)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8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0531-82024184 

传真： 0531-82024197 

联系人：傅咏梅  

 

（16）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常州延陵西路 59号常信大厦 18、19楼 

法定代表人：顾森贤 

电话：021-50588876 

传真：021-50586660-8880 

联系人：龙涛 

 

（17）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154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电话：0591-87844211 

传真：0591-87845504 

联系人：陈丹 

 

（18）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10、24、2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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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马国强 

电话：0755-82492000 

传真：0755-82492062 

联系人：范雪玲   

 

(19)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法定代表人：平岳 

电话：021-68604866 

传真：021-50372474 

联系人：张静 

 

(20)天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泉城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段虎 

电话：0531-85689888、85689777 

传真：0531-86029668 

联系人：罗海涛 

 

（21）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8层 

法定代表人：汪建熙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联系人：郭敏芳 

 

（22）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26楼 

法定代表人：蒋永明 

电话：0731-440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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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31-4403439 

联系人：张治平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增加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

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琅东滨湖路 46号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楼 18楼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021-6888 0980 

联系人：庞大文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住址：上海市南京西路 580号南证大厦 3104室 

法定代表人：吕红兵 

电话：021-5234 1668 

传真：021-5234 1670 

经办律师：宣伟华 屠勰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路 568号 

办公地址：上海湖滨路 202号普华永道中心 11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021-6123 8888 

传真：021-6123 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笑  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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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金的募集 

本基金募集期为 2005年4月 11日至5月 26日，本次募集的净销售额为 671,504,027.15 

元人民币，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154,053.36 元人民币。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11,391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 1.00元人民币计算，本基

金在募集期募集的有效认购份额为  671,504,027.15 份，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为 

154,053.36 份，两项合计共 671,658,080.51份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基金账户，归

投资者所有。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2005年6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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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金合同的生效 

（一）基金合同生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基金合同已于 2005年 6月 1日正式生效。 

（二）基金合同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限制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连续 2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向中国证监会说明原因和报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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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一）申购与赎回场所 

1、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将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及具有销售本基金资格的代销

机构的代销网点进行。 

2、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销售机构，并予以公告。 

3、代销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及网点，并另行公告。 

4、在条件成熟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或者指定的基金代销机构以电话

或互联网等形式进行申购、赎回。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自 2005年 7月 1日起开始办理，日常赎回自 2005年 8月 1日起开始办

理。 

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证券交易所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另行公告。基金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

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次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时间

所在开放日的价格。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或交易所交易时间更改或实际情况需要，基金管理人可对申

购、赎回时间进行调整，但此项调整不应对投资者利益造成实质影响并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并在实施日 3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未知价”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并在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实质利益的前提

下调整上述原则。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 3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媒体上刊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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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1、每个基金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00 元，每次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2、赎回的最低份额为1000份基金份额，基金账户中基金份额不足1000份的，应一次性

赎回；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申购金额和赎

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日3个工作日前至少在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必须根据基金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业务办理时间向基金销

售机构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时须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申购资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

请无效而不予成交。 

2、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T日规定时间受理的申请，正常情况下，本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在 T+1日内为投资者

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在 T＋2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构

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与赎回的成交情况。 

3、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申购采用全额缴款方式，若申购资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申购不成功，若申购不

成功或无效，申购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T＋7 日（包括该日）内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

份额持有人账户。在发生巨额赎回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本《基金合同》的有关条

款处理。 

（六）申购费率与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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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才收取该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

费用，具体办理规则和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在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明确后执行。 

申购费率根据申购金额分段设定如下表。 

表：本基金申购费率结构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100万以下 1.50% 

100万(含)-500万 1.20% 

500万（含）-1000万 0.75% 

1000万（含）以上 1000元/笔 

 

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表。 

表：本基金赎回费率结构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1年以下 0.60% 

1年（含 1年）至 2年 0.30% 

2年（含 2年）至 3年 0.10% 

3年（含 3年）以上 0 

 

基金赎回费的 25%划入基金资产。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

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基金管理人在经各代销机构及基金托管人书面确认后，可以在《基金

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调整后的费率不得低于基金行业协会自律规则中

规定的最低标准，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 3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

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

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七）申购和赎回的数额和价格 

1、本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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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费用＝申购金额×申购费率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2、本基金赎回支付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3、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T+1日内公告。其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

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发行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

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4、申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

的费用后，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第 3位四舍五

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基金资产中列支。 

5、赎回金额的处理方式：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以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并扣除相应的费用，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第 3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

差在基金资产中列支。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位，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

五入。 

例 1：某投资者投资 10 万元申购本基金，假设申购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188 元,

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价格=1.0188元 

申购费用=100000×1.5%=1500元 

申购份额=(100000-1500)/1.0188=96682.37份 

例 2：某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1 万份本基金，假设赎回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566

元，持有时间为 18个月，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价格=1.0566元 

赎回总额=10000×1.0566=10566元 

赎回费用=10566×0.30%=31.70元 

赎回金额=10566-31.70=10534.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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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除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或暂停基金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无法计算； 

（3）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

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4）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可暂停申购的情形； 

（5）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申购。 

发生上述（1）到（4）项暂停申购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媒体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九）暂停赎回或者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除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不得拒绝接受或暂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或者延缓

支付赎回款项： 

（1）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无法计算； 

（3）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导致本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

难； 

（4）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备案。已接受的赎回

申请，基金管理人将足额支付；如暂时不能支付的，可支付部分按每个赎回申请人已被接受

的赎回申请量占已接受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分配给赎回申请人，未支付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按

照发生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处理办法在后续开放日予以支付。同时在出现上述第（3）款的情

形时，对已接受的赎回申请可延期支付赎回款项，最长不超过正常支付时间 20个工作日，

并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投资者在申请赎回时可事先选择将当日可能未

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暂停基金的赎回，基金管理人应及时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刊登暂停赎回

公告。 

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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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1、巨额赎回的认定 

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

后扣除申购申请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日基金总份额的

10%时，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 

2、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当出现巨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本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

分顺延赎回。 

（1）全额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支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程序

执行。 

（2）部分顺延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支付投资者的赎回申请有困难或认为支付投资

者的赎回申请可能会对基金的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动时，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

低于基金总份额的 10%的前提下，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予以办理。对于当日的赎回申请，应

当按单个账户赎回申请量占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日受理的赎回份额；投资者未能赎

回部分，除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明确作出不参加顺延下一个开放日赎回的表示外，自动

转为下一个开放日赎回处理。依照上述规定转入下一个开放日的赎回不享有赎回优先权并将

以下一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准进行计算，并以此类推，直到全部赎回为止。部分顺延

赎回不受单笔赎回最低份额的限制。 

（3）巨额赎回的公告：当发生巨额赎回并顺延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并在 3个工作日内通过指定媒体、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或销售代理人的网点刊登公

告，或邮寄、传真等方式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并说明有关处理方法。 

本基金连续 2个开放日以上发生巨额赎回，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可暂停接受赎回

申请；已经接受的赎回申请可以延缓支付赎回款项，但不得超过正常支付时间 20个工作日，

并应当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十一）其他暂停申购和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暂停

基金申购、赎回申请的，应当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在至少一种中国证

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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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公告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为 1天，第 2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应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

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公布最近一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1天但少于 2周，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时，基金

管理人应提前一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

公告，并在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日公告最近一个工作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如果发生暂停的时间超过 2周，暂停期间，基金管理人应每 2周至少重复刊登暂停公告

一次。暂停结束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应提前 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上连续刊登基金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公告并在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日公告

最近一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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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的投资 

（一）投资目标 
本基金以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管理集团环球资产管理平台为依托，在充分结合国内新兴

证券市场特性的原则下，通过投资稳健分红的股票和各种优质的债券，达到基金资产稳健增

长的目的，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其中，股票投资范围包括所有在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 A股；

债券投资范围包括国内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和可转换债券等。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范围为：股票投资为基金资产的 20%至 65%，债券为 35%至 75%，现金

类资产为 5%至 20%。本基金的股票投资主要集中于具有良好分红记录的上市公司，该部分股

票和债券投资比例将不低于本基金资产的 80%。  

（三）投资理念 
现金分红是确定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国际经验表明，长期稳定的现金股息是

衡量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重要标志；国内经验也显示，高现金分红公司的股票投资收益显著

高于低现金分红公司。本基金将重点关注那些运营状况健康、治理结构良好并且有稳定的现

金分红政策的上市公司；同时，在债券选择方面，坚持收益率与流动性相结合的原则；在有

效控制债券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谋求债券持续、稳定的收益，从而为投资者赚取长期而稳定

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投资管理方面引入富兰克林邓普顿集团的投资管理工具，吸取具有 57 年历史

的富兰克林收益基金投资管理经验，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加以融会贯通，使之广泛应

用于基金投资的各个环节。 

1、资产配置策略 

资产配置策略对基金资产的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基金

资产的配置策略，并采用资产配置分析会的形式来实施，以资产配置分析会的组织形式保证

资产配置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资产配置分析会由投资总监主持，基金经理和研究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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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本基金通常以每个季度为一个调整周期，在资产配置分析会上，对拟定的投资组合调整

方案进行检验。基金经理负责提交一份对未来一个季度投资组合建议的调整报告，供委员会

讨论，形成最终结论，投资总监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根据市场变化情况拥有一定权

限对投资组合进行灵活调整。 

在具体管理过程中，资产配置同时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自上而下”的配置过程主要使用数量分析方法，按照下表中的因素（由 A到 E）依次

进行分析。 

表：影响资产配置的多种因素 

(A)宏观因素 (C)新兴市场动态 

国内 GDP和 GNP 相对于美国市场的风险溢价 

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和个人） 市场周期 

对外贸易 (D)技术因素 

资本账户和国际收支平衡账户 不同等级资产的相对价值 

国内 PPI和 CPI 资本市场融资要求 

财政赤字和政府财务政策 资金流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货币政策和利率 (E)配置决策 

(B)美国市场动态 分析现实的变化和趋势 

联邦储备利率政策 预测关键的经济指标 

货币政策 关注利率政策 

其他相关重要指标 关注国内市场动态 

“自下而上”策略主要考虑下表中的决定因素。 

表：“自下而上”策略需要考虑的决定因素 

衡量尺度 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的特点 

变化 
整体预估业绩 

向上调整幅度 

如果业绩向上调整的公司数量在增加，那么

市场上升的动力会增强。 

估值 市场估值水平 
当市场估值水平偏低，投资者青睐股票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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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 有明确题材的行业数量 
如果市场中有明确题材的行业的数量在增

加，那么市场中的行业趋势会走强。 

机会 强力买进的公司数量 

如果市场中可以被建议强力买入的公司数

量在增加，那么市场中的机会会更大，对于股

票来说是正面影响。 

资产配置策略则在综合考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策略的基础上，确定最

终的选择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资产配置的最终选择标准 

对市场的判断 机会型 中性 进取型 乐观 

股票比例 20%-30% 40% 50% ≥60% 

自上而下 低于经济增长 

趋势，轻微恶化 

中性/趋势性同步 好转 高于经济增长趋势

自下而上 审慎-机会 中性 进取 乐观 

结论 市场修正，风险 

性市场；趋势向下的

经济周期，个别 

机会。 

中性；趋势性 

增长 

市场向上反 

转；经济复苏 

牛市；经济强劲 

复苏 

 

2、股票选择策略 

为了能够恰当地运用富兰克林邓普顿集团的全球化标准，股票分析员必须对行业的整体

趋势和该行业在中国的具体特点有一个深入而清楚的研究。之后，股票分析员以行业整体趋

势为背景，寻找最契合所在行业发展趋势的公司，并着重评估公司管理层、公司战略、公司

品质以及潜在的变化和风险等基本因素；通过综合最优评价系统对潜在的股票进行优化分

析。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组合的回报来自于三个方面:组合的久期管理、识别收益率曲线中价值低估

的部分以及识别各类债券中价值低估的种类（例如企业债存在信用升级的潜力）。为了有助

于辨别出恰当的债券久期，并找到构造组合达到这一久期的最佳方法，本基金管理人将集中

使用基本面和技术分析，通过对个券的全面、精细分析，最后确定债券组合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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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程序 

投资决策是投资运作的重要环节，通过对不同层次的决策主体明确授权范围，建立公司

投资决策运作体系 

（1）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公司的最高投资决策层, 对投资总监提交的投资策略和资

产配置进行讨论，并对重大投资决策做出决定。 

（2）投资组合管理会议：由投资总监主持，基金经理和研究部总监参加。按照投资决

策委员会决议，根据最新的市场动态以及来自分析员的最新推荐，评估投资组合的构成以及

资产配置和投资策略。风险控制经理将从风险预测和策略有效性的角度提出建议。当观点达

成一致时，对投资组合的调整才能够付诸实施。投资总监在没有统一意见的情况下做出最终

决策。 

（3）股票池的构建：根据基金合同对投资组合的数量要求，确定备选股票，并建立备

选股票池。数量标准包括但不限于是市值、收益、流通股份、基本面分析等。然后运用基本

面分析，分析员进行公司估值的方法，考虑到价值及风险因素，确定买入、持有或卖出的股

票，建立核心股票池。凡进入核心股票池的推荐报告需经过研究部负责人审阅、通过并签名；

对这些报告的评估分为“通过”与“不通过”；评估为“通过”的推荐报告需符合研究报告

质量控制标准。 

（4）基金经理根据投资组合管理会议的资产配置指令作出的结论构建投资组合。在构

建投资组合的过程中，基金经理必须严格遵守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及其他要求，同时其对组

合调整的幅度必须在被授权的范围内进行。 

（5）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报告会： 风险控制经理提供最新的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报告。

针对现有的投资组合，所有的风险控制规则都需要得到检验，从而保证在投资框架允许的范

围内进行投资。 

（6）基金经理根据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定期报告，以及最新信息和研究结果做出投资

组合的适当调整。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整体业绩基准指数=40%X新华富时 A200指数+ 55%X汇丰中国国债指数+5%同业

存款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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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基准选择过程中，本基金考虑所采用的指数应该可以有效地评估本基金投资组合

所达到业绩，同时也能反映本基金的风格特点。本基金选择新华富时 A200指数衡量股票投

资部分的业绩，选择汇丰中国国债指数衡量基金债券投资部分的业绩。  

新华富时A200指数由新华富时指数服务公司(新华财经有限公司和富时指数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发布，是覆盖沪深两个交易市场的跨市场成份指数；在市场代表性，

可投资性以及指数的编制与样本股调整情况都能满足本基金的要求。 

汇丰中国国债指数由汇丰银行发布，包括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所有剩余期限大于 1年的

固定收益国债，也代表了本基金重点投资的范围；并且该指数计算投资的总收益，更适于量

度本基金债券部分的投资业绩。汇丰中国国债指数的公示方式包括汇丰银行官方网

www.markets.hsbc.com和彭博分析系统，同时，本基金也将会在基金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收益稳定、风险较低的品种。风险系数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 

（八）风险管理 

风险控制是投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防范和化解投资风险是切实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利益的重要举措。 

风险控制经理负责公司投资组合风险控制平台的运作。本基金组合风险控制平台建立于

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的风险控制平台之上，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风险管理的最

高准则。 

本基金风险管理主要工具是“国海富兰克林基金风险管理及绩效评估系统”。该风险管

理系统包括市场风险管理、流动性风险度量、风险的多因素模型分析(股票和债券分析)及投

资组合绩效评估等模块。 

（九）投资限制 

基金管理人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运作管理本基金。 

1、本基金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1）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2）本基金与由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总和，不得超

过该证券的 10%，并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4）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在不超过 6 个月的投资建仓期内达到上述比例限制。因证券

http://www.markets.hsbc.com


 

5-41 

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

上述比例，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10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并使之达到上述比例。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5）不得违反本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2、禁止用本基金财产从事以下行为： 

（1）承销证券； 

（2）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抵押；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从事房地产等实业投资； 

（5）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行规定的除外； 

（6）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

券，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8）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9）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十）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1、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 

2、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 

3、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债权人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利益； 

4、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06 年 4月

1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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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 （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总值比例  

股 票  218,560,025.45 54.67% 

债 券  168,392,043.00 42.12%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8,131,307.41 2.03% 

其他资产  4,732,115.13 1.18% 

资产总值                  399,815,490.99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  市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0.00 0.00% 

B 采掘业  12,859,875.92 3.24% 

C 制造业  78,927,667.17 19.92% 

  C0 食品、饮料   20,760,968.87 5.24% 

  C1 纺织、服装、皮毛  4,665,276.72 1.18% 

  C2 木材、家具  0.00 0.00% 

  C3 造纸、印刷  0.00 0.00% 

  C4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4,024,762.50 1.02% 

  C5 电子  0.00 0.00% 

  C6 金属、非金属  16,970,240.00 4.28% 

  C7 机械、设备、仪表  18,639,939.08 4.70% 

  C8 医药、生物制品  13,866,480.00 3.50% 

  C99 其他制造业  0.00 0.00% 

D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4,861,343.64 3.75% 

E 建筑业  0.00 0.00% 

F 交通运输、仓储业  47,147,321.36 11.89% 

G 信息技术业  9,709,850.33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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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批发和零售贸易  29,266,988.84 7.38% 

I 金融、保险业  19,993,051.24 5.04% 

J 房地产业  5,793,926.95 1.46% 

K 社会服务业  0.00 0.00% 

L 传播与文化产业  0.00 0.00% 

M 综合类  0.00 0.00% 

合计  218,560,025.45 55.14% 

 

 （3）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    量 市值(人民币元)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600694 大商股份 700,000 17,150,000.00 4.33% 

600012 G 皖  通 2,606,619 15,431,184.48 3.89% 

600036 G 招  行 2,259,388 14,527,864.84 3.67% 

000895 双汇发展 798,374 14,354,764.52 3.62% 

600019 G 宝  钢 3,047,200 12,798,240.00 3.23% 

000541 佛山照明 858,832 9,979,627.84 2.52% 

600535 G 天士力 830,000 9,113,400.00 2.30% 

600269 赣粤高速 950,000 8,749,500.00 2.21% 

600361 G 综  超 690,000 8,328,300.00 2.10% 

600009 G 沪机场 700,000 7,952,000.00 2.01% 

 

 （4）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债券类别  债券市值（人民币元）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国债  168,392,043.00 42.48% 

债券投资合计  168,392,043.00 42.48% 

 

 （5）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市 值(人民币元) 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010110 21国债⑽ 40,770,400.00 10.29% 

010004 20国债⑷ 34,989,500.00 8.83% 

010210 02国债⑽ 26,578,800.00 6.71% 

009908 99国债⑻ 22,325,600.00 5.63% 

010103 21国债⑶ 20,880,943.00 5.27% 

 

 （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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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 基金其他资产的构成：   

其他资产  金额（人民币元） 

交易保证金  598,780.49 

应收利息  4,062,414.64 

应收申购款  70,920.00 

合计  4,732,115.13 

 4、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换期的可转换债券，未持有和主动投资股权分置改革

中发行的权证。 

十、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截至到 2006年 3月 31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6 年 3 月 1 日

-2006年 3月 31日 
1.10% 0.41% 0.36% 0.33% 0.74% 0.08% 

2006 年 1 月 1 日

-2006年 3月 31日 
6.84% 0.51% 6.22% 0.38% 0.62% 0.12% 

2005 年 10 月 1 日

-2006年 3月 31日 
7.58% 0.43% 6.77% 0.36% 0.81% 0.07% 

2005 年 6 月 1 日- 

2005年 12月 31日 
3.54% 0.33% 5.34% 0.52% -1.80% -0.19% 

2005 年 6 月 1 日

-2006年 3月 31日 
10.62% 0.39% 11.89% 0.48% -1.27%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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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金的财产 

（一）基金财产的构成 

基金资产总值是指购买的各类证券及票据价值、银行存款本息和基金应收的申购基金款

以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其构成主要有： 

1、银行存款及其应计利息； 

2、清算备付金及其应收利息； 

3、根据有关规定缴纳的保证金； 

4、应收证券交易清算款； 

5、应收申购款； 

6、股票投资及其估值调整； 

7、债券投资及其估值调整和应计利息； 

8、其他投资及其估值调整； 

9、其他资产等。 

（二）基金财产的账户 

本基金以基金托管人的名义开立资金结算账户和托管专户用于基金的资金结算业务，并

以基金托管人和“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联名的方式开立基金证券账户、以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的名义开立银行间债券托管账户并报中国人民银行

备案。开立的基金专用账户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代销机构和基金注册与过户登

记人自有的资产账户以及其他基金财产账户相独立。 

（三）基金财产的保管和处分 

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资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得

将基金财产归入其固有资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基金财产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

形而取得的资产和收益，归入基金财产。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

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资产。非因基金财产本身承

担的债务，不得对基金财产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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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金资产的估值 

（一）估值日 

本基金的估值日为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的正常营业日。 

（二）估值方法 

本基金按以下方式进行估值： 

1、已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上市流通的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

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券，按如下估值方式处理： 

（1）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的

收盘价估值。 

（2）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

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

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2、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增发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收盘

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按成本估值； 

未上市债券按其成本价估值，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按其成本价估值。 

3、配股权证，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按估值日市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估值；

收盘价等于或低于配股价，则估值为 0。 

4、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

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5、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根据《基金法》，基金管理人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基金托管人复核、审查基金管

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因此，就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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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三）估值对象 

基金所拥有的股票、债券、股息红利、债券利息和银行存款本息等资产。 

（四）估值程序 

基金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进行。基金资产净值由基金管理人完成估值后，将估值结果

加盖业务公章以书面形式传真至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

估值方法、时间、程序进行复核；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加盖业务公章返回给基金管理人；

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五）估值错误的确认与处理 

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4位，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当基金估值出现

影响基金份额净值的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

扩大；估值错误偏差达到基金资产净值的 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和公告。 

因基金估值错误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先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管理人对不应由其承

担的责任，有权向过错人追偿。本合同的当事人应将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1、差错类型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如果由于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或注册与过户登记人、或代理

销售机构、或投资者自身的过错造成差错，导致其他当事人遭受损失的，过错的责任人应当

对由于该差错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受损方”）按下述“差错处理原则”给予赔偿承担赔偿责

任。 

上述差错的主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资料申报差错、数据传输差错、数据计算差错、系

统故障差错、下达指令差错等；对于因技术原因引起的差错，若系同行业现有技术水平无法

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抗拒，则属不可抗力，按照下述规定执行。 

由于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投资者的交易资料灭失或被错误处理或造成其他差错，因不可抗

力原因出现差错的当事人不对其他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因该差错取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

仍应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2、差错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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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错已发生，但尚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差错责任方应及时协调各方，及时进

行更正，因更正差错发生的费用由差错责任方承担；由于差错责任方未及时更正已产生的差

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差错责任方承担；若差错责任方已经积极协调，并且有协助义务

的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更正而未更正，则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差错责任方应对更

正的情况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确认，确保差错已得到更正。 

（2）差错的责任方对可能导致有关当事人的直接损失负责，不对间接损失负责，并且

仅对差错的有关直接当事人负责，不对第三方负责。 

（3）因差错而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负有及时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但差错责任方仍

应对差错负责，如果由于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不返还或不全部返还不当得利造成其他当事

人的利益损失（“受损方”），则差错责任方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并在其支付的赔偿金额的

范围内对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交付不当得利的权利；如果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

已经将此部分不当得利返还给受损方，则受损方应当将其已经获得的赔偿额加上已经获得的

不当得利返还的总和超过其实际损失的差额部分支付给差错责任方。 

（4）差错调整采用尽量恢复至假设未发生差错的正确情形的方式。 

（5）差错责任方拒绝进行赔偿时，如果因基金管理人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基金

托管人应为基金的利益向基金管理人追偿，如果因基金托管人过错造成基金资产损失时，基

金管理人应为基金的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除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基金

资产的损失，并拒绝进行赔偿时，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向差错方追偿。 

（6）如果出现差错的当事人未按规定对受损方进行赔偿，并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基

金合同》或其他规定，基金管理人自行或依据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对受损方承担了赔偿责任，

则基金管理人有权向出现过错的当事人进行追索，并有权要求其赔偿或补偿由此发生的费用

和遭受的损失。 

（7）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则处理差错。 

3、差错处理程序 

差错被发现后，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下： 

（1）查明差错发生的原因，列明所有的当事人，并根据差错发生的原因确定差错的责

任方； 

（2）根据差错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对因差错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3）根据差错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由差错的责任方进行更正和赔偿损失； 

（4）根据差错处理的方法，需要修改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的交易数据的，由基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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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与过户登记人进行更正，并就差错的更正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确认； 

（5）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基金资产净值计算错误偏差达到基金资产净值 0.5%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通报基金托管人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和公告。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1、与本基金投资有关的证券交易场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时； 

2、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管理人无法准确评估基金资产价值时； 

3、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况。 

（七）特殊情形的处理 

1、基金管理人按估值方法的第 4 项进行估值时，所造成的误差不作为基金资产估值错

误处理； 

2、由于证券交易所及其登记结算公司发送的数据错误，或媒体刊登错误，或由于其他

不可抗力原因，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虽然已经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进行检查，

但是未能发现该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基金资产估值错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免除

赔偿责任。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积极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由此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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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基金的收益分配 

（一）基金收益的构成 

基金收益包括：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央行票据投资收益、买卖证券价

差、银行存款利息以及其他收入。因运用基金财产带来的成本或费用的节约计入收益。 

（二）收益分配基本原则 

1、基金收益分配比例按有关规定制定； 

2、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4 次，年度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基金年度已实现收

益的 75%； 

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

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

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4、基金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5、基金当年收益应先弥补上一年度亏损后，才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6、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但若成立不满 3

个月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7、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8、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9、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基金收益的范围、基金净收益、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配原

则、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经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后确定，并由基金管理人

公告和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四）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1、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免收再投资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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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如果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获现金红利不足支付前述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注册登记机构自动将该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按分红实施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为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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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的费用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7、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资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资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1.38%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1.38%÷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

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2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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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6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3、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在申购时收取并由申购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有权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该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费

用，具体办理规则和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届时在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明确后执行。 

申购费率根据申购金额分段设定如下：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100万以下 1.50% 

100万(含)-500万 1.20% 

500万（含）-1000万 0.75% 

1000万（含）以上 1000元/笔 

（2）赎回费用 

赎回费率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 

持有时间 赎回费率 

1年以下 0.60% 

1年（含 1年）至 2年 0.30% 

2年（含 2年）至 3年 0.10% 

3年（含 3年）以上 0 

4、基金管理费和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调高

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

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3个工

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

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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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入基金费用。其他具体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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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基金的会计与审计 

（一）基金会计政策 

1、基金管理人为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 

2、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基金首次募集的会计年度按

如下原则：如果基金合同生效少于 3个月，可以并入下一个会计年度； 

3、基金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以人民币元为记账单位； 

4、会计制度执行国家有关会计制度； 

5、本基金独立建账、独立核算； 

6、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各自保留完整的会计账目、凭证并进行日常的会计核算，

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基金会计报表； 

7、基金托管人每月与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的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进行核对并以书面方

式确认。 

（二）基金的年度审计 

1、本基金管理人聘请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互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对本基金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2、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经办注册会计师，应事先征得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并

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充足理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须经基金托管人

（或基金管理人）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在 5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

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并在公告披露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

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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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基金的信息披露 

本基金的信息披露应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同》及其

他有关规定。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基金信息，并保证所披露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

份额持有人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中国证监会规定时间内，将应予披露的基金信息通过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以下简称“指定报刊”）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互联网网

站（以下简称“网站”）等媒介披露，并保证基金投资者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

和方式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不得有下列行为： 

1、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对证券投资业绩进行预测； 

3、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4、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5、登载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祝贺性、恭维性或推荐性的文字； 

6、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应采用中文文本。如同时采用外文文本的，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

应保证两种文本的内容一致。两种文本发生歧义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采用阿拉伯数字；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包括： 

1、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 

基金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发售的 3日前，将基金招募

说明书、基金合同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将基金合同、

基金托管协议登载在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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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招募说明书应当最大限度地披露影响基金投资者决策的全部事项，说明基金

认购、申购和赎回安排、基金投资、基金产品特性、风险揭示、信息披露及基金份额持有人

服务等内容。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每 6个月结束之日起 45日内，更新招募说

明书并登载在网站上，将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上；基金管理人在公告的

15日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并就有关更新内容提供书面说明。 

（2）基金合同是界定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召开的规则及具体程序，说明基金产品的特性等涉及基金投资者重大利益的事项的法律文

件。 

（3）基金托管协议是界定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财产保管及基金运作监督等

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2、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就基金份额发售的具体事宜编制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并在披露招募说明

书的当日登载于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3、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本基金合同生效的次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登载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4、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 

基金份额获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份额上市交易的 3个工

作日前，将基金份额上市交易公告书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5、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 

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

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

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6、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上载明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

格的计算方式及有关申购、赎回费率，并保证投资人能够在基金份额发售网点查阅或者复制

前述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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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金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和基金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年结束之日起 90 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年度报告，并将年度报告正

文登载于网站上，将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上。基金年度报告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

过审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60 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半年度报告，并将半年度

报告正文登载在网站上，将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季度报告，并将

季度报告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 

基金合同生效不足 2个月的，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或者

年度报告。 

基金定期报告在公开披露的第 2个工作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本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

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报备应当采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方式。 

8、临时报告 

本基金发生重大事件，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 2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予以公告，

并在公开披露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本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

构备案。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基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的下列事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 

 （2）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3）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4）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5）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法定名称、住所发生变更； 

 （6）基金管理人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发生变更； 

 （7）基金募集期延长； 

 （8）基金管理人的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和基金托管人基金

托管部门负责人发生变动； 

 （9）基金管理人的董事在一年内变更超过百分之五十； 

（10）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部门的主要业务人员在一年内变动超过百分之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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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查； 

（13）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受到严重行政处罚，

基金托管人及其基金托管部门负责人受到严重行政处罚； 

（14）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15）基金收益分配事项； 

（16）管理费、托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计提方式和费率发生变更； 

（17）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达基金份额净值百分之零点五； 

（18）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19）变更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20）基金更换注册登记机构； 

（21）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22）本基金申购、赎回费率及其收费方式发生变更； 

（23）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并延期支付； 

（24）本基金连续发生巨额赎回并暂停接受赎回申请； 

（25）本基金暂停接受申购、赎回申请后重新接受申购、赎回； 

（26）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9、澄清公告 

在本基金合同存续期限内，任何公共媒体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可能对基金

份额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者引起较大波动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知悉后应当立即对该消

息进行公开澄清，并将有关情况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基金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 

10、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依法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或者备案，

并予以公告。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应当至少提前 30日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召开时间、会议形式、审议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等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管理人、本基金托管人对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不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召集人应当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

务。 

11、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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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信息披露

事务。 

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基金信息，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的规定。 

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

管理人编制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基金定期报告和定期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公开披露的相关基金信息进行复核、审查，并向基金管理人出具书面文

件或者盖章确认。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在指定报刊中选择披露信息的报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除依法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

他公共媒体披露信息，但是其他公共媒体不得早于指定报刊和网站披露信息，并且在不同媒

介上披露同一信息的内容应当一致。 

为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的专业机构，应

当制作工作底稿，并将相关档案至少保存到基金合同终止后 10年。 

（三）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 

招募说明书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发售机构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的住所和基金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

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基金定期报告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以及基金上市

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供公众查阅、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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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风险揭示 

（一）市场风险 

证券市场价格因受经济、政治、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波动，

将使本基金资产面临潜在的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的影

响，导致市场价格水平波动的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对股票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的风险。 

3、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技术、竞争、

管理、财务等都会导致公司盈利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股票价格变动的风险。 

4、利率风险：市场平均利率水平变化导致债券价格变化的风险。 

5、购买力风险：基金收益的一部分将通过现金形式来分配，而现金可能因为通货膨胀

的影响而使购买力下降，从而使基金的实际投资收益下降。 

（二）信用风险 

债券之发行人出现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或由于债券发行人信用质量降低导致债券

价格下降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采取相对集中的投资策略，在市场或个股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能

无法迅速、低成本地调整基金投资组合，从而对基金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由于开放式基金的特殊要求，本基金必须保持一定的现金比例以应付赎回要求，在管理

现金头寸时，有可能存在现金不足的风险和现金过多带来的收益下降风险。 

（四）积极管理风险 

在精选个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可能限于知识、技术、经验等因素而影响其

对相关信息、经济形势和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其精选出的个股的业绩表现不一定持续优于

其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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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操作或技术风险 

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操作失误

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引致的风险，例如，越权违规交易、会计部门欺诈、交易错误、IT 系统

故障等风险。 

在开放式基金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者差错而影

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基金管

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销售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六）其他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基金

资产的损失。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代理商违约、托管行违约等超出基金管理人自身直

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可能导致基金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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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基金合同的终止与基金财产清算 

（一）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6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

承接的； 

3、《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4、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情况。 

（二）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

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以基金的名义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5）制作清算报告； 

（6）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

律意见书； 

（7）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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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

基金财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基金剩余资产的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

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五）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在《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公告；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六）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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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2）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3）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4）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5）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

使表决权； 

 （6）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7）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8）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

诉讼； 

 （9）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遵守《基金合同》； 

 （2）缴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等涉及的款项及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所规定的费

用； 

 （3）在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4）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5）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自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基金管理人的

代理人处获得的不当得利； 

 （6）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募集基金；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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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 

 （3）依照《基金合同》获得基金认购和申购费用、基金赎回手续费以及基金管理费等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费用； 

 （4）销售基金份额； 

 （5）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6）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

金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

金投资者的利益； 

 （7）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8）选择、委托、更换基金销售代理人，对基金销售代理人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

理。如认为基金销售代理人违反本《基金合同》、基金销售与服务代理协议及国家有关法律

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9）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10）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 

 （11）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

规则，决定和调整基金的除托管费率和调高管理费率之外的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12）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

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1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 

 （14）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

律行为； 

 （15）选择、更换律师、审计师、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16）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3）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

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4）办理或者委托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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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5）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

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

证券投资； 

 （6）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资产为自己及任

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7）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8）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

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的价格； 

 （9）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10）编制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 

 （11）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12）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

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13）按《基金合同》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14）按规定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15）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

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6）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15 年

以上； 

 （17）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并且保证投资者

能够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付合

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18）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19）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

托管人； 

 （20）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21）基金托管人因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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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金托管人追偿； 

 （22）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23）基金管理人在募集期间未能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

管理人承担全部募集费用，将已募集资金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募集期结束后 30 

天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24）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25）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安全保管基金资产； 

 （2）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其他法定收入和其他法律法规允许或监管

部门批准的约定收入； 

 （3）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如发现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基金合同》及

国家法律法规行为，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4）以基金托管人和基金联名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

分公司开设证券账户； 

 （5）以基金托管人名义开立证券交易资金账户，用于证券交易资金清算； 

 （6）以基金的名义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开设银行间债券托管账户，负责基金

的债券及资金的清算； 

 （7）提议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8）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9）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 

 

 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持有并安全保管基金资产； 

 （2）设立专门的资产托管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

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3）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保基金财

产的安全，保证其托管的基金财产与基金托管人自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财产相互独立；对

不同的基金分别设置账户，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名册登记、账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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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4）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资产为自己及

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5）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6）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

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7）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

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8）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9）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10）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要

方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

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11）按有关规定，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15 年

以上； 

 （12）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13）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14）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款项； 

 （15）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16）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17）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18）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银行监管

机构，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19）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

退任而免除； 

 （20）基金管理人因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向基金管理人追偿； 

 （21）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22）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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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共同组成。 

一）召开事由 

1、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提前终止《基金合同》； 

（2）更换基金管理人； 

（3）更换基金托管人； 

（4）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5）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 

（6）变更基金类别； 

（7）变更基金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 

（8）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9）对基金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10）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事项。 

2、以下情况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 

（2）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变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 

（3）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4）对《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或修改不涉及基

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5）除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以外的其他

情形。 

二）会议召集人及召集方式 

1、除法律法规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

集； 

2、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3、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

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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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由基金托管人自行召集。 

4、代表基金份额 10%以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10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

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代表

基金份额 10%以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人提

出书面提议。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

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

之日起 60日内召开。 

5、如在上述第 4 条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都不召集的，单独或合计代表基

金份额 10%以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并至少提前 30日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 

6、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地点、方式和权益登记日。 

三）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时间、通知内容、通知方式 

1、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应于会议召开前 30天，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媒体上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2）会议拟审议的事项、议事程序； 

（3）有权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4）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送达时间和地点； 

（5）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2、采取通讯开会方式并进行表决的情况下，由会议召集人决定通讯方式和书面表决方

式，并在会议通知中说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所采取的具体通讯方式、委托的公证机关

及其联系方式和联系人、书面表决意见的寄交的截止时间和收取方式。 

四）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通过现场开会方式或通讯开会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方式由会议召集人确定，但更换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必须以现场开会方

式召开。 

1、现场开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或以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委派代表出席，现

场开会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应当列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现场开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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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以进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程： 

（1）亲自出席会议者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份

额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 

（2）经核对，汇总到会者出示的在权利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显示，有效的基金

份额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含 50%）。 

2、通讯开会。通讯开会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开会的方式视为有效： 

（1）会议召集人按《基金合同》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 2 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

提示性公告； 

（2）会议召集人在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和公证

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 

（3）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0%（含 50%）； 

（4）上述第（3）项中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

见的代理人，同时提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受托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出具的委托人持

有基金份额的凭证及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

的规定； 

（5）会议通知公布前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否则提交符合会议通

知中规定的确认投资者身份文件的表决视为有效出席的投资者；表面符合法律法规和会议通

知规定的书面表决意见即视为有效的表决，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

但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五）议事内容与程序 

1、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议事内容为关系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如《基金合同》的重大修改、决定终

止《基金合同》、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与其他基金合并、法律法规及《基金

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以及会议召集人认为需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权利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10%（含 10%）以上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大会召集人发出会议通知前向大会召集人提交需由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也可以在会议通知发出后向大会召集人提交临时提案，临时提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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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大会召开日前 10天提交召集人。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集现场会议的通知后，对原有提案的修改应当在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日 5天前公告。否则，会议的召开日期应当顺延并保证至少有 5天的

间隔期。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以通讯方式开会的通知后，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不得增加、减少或修改需由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召集人对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临时提案进行审核，符合

条件的应当在大会召开日 5天前公告。大会召集人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对提案进行审核： 

（1）关联性。大会召集人对于提案涉及事项与基金有直接关系，并且不超出法律法规

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职权范围的，应提交大会审议；对于不符合上述

要求的，不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如果召集人决定不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提案提交大

会表决，应当在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2）程序性。大会召集人可以对提案涉及的程序性问题做出决定。如将提案进行分拆

或合并表决，需征得原提案人同意；原提案人不同意变更的，大会主持人可以就程序性问题

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做出决定，并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单独或合并持有权利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10%（含 10%）以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或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表决的提案，未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就同一提案再次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其时间间隔不少于 6个月。 

2、议事程序 

（1）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下列第七条规定程序确定和公布监票人，

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并形成大会决议。大会主持人为基金管理

人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基金托管人授权

其出席会议的代表主持；如果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

则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50%以上（含 50%）选举产生一名基金份额持

有人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 

（2）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公告会议通知时应当同时公布提案，在所通知的表决截止日期后

2个工作日内统计全部有效表决，在公证机关监督下形成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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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1、一般决议，一般决议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50%以上（含 50%）

通过方为有效；除下列第 2项所规定的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

的方式通过。 

2、特别决议，特别决议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之二）通过方可做出。转换基金运作方式、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提前

终止《基金合同》以特别决议通过方为有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提交符合会议通知中规定的确认投资者身份文件的表决视为

有效出席的投资者，符合会议通知规定的书面表决意见视为有效表决，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

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

数。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

决。 

七）计票 

1、现场开会 

（1）如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

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中选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大会召集人

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中选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

人代表担任监票人。 

（2）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

结果。 

（3）如果会议主持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怀疑，可以在宣布表决

结果后立即对所投票数要求进行重新清点。监票人应当进行重新清点，重新清点以一次为限。

重新清点后，大会主持人应当当场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4）计票过程应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 

2、通讯开会 



 

5-75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

代表（若由基金托管人召集，则为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

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 

八）生效与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的事项，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核

准或者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意见之日起生

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

定。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三）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 

一）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6 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

承接的； 

3、《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4、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其他情况。 

二）基金财产的清算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小组，

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

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以基金的名义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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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5）制作清算报告； 

（6）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

律意见书； 

（7）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三）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

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

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五）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报告在《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公告；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并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六）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年以上。 

（四）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未

能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

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除仲裁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由败诉方承

担。 

本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五）基金合同的存放和获得方式 

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发售的 3日前，将基金合同摘要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站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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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将基金合同登载在网站上。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并对外公开散发或供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有关场所查阅，但应以基金

合同正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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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托管协议当事人 

1、基金管理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 

2、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之间的业务监督、核查 

1、根据《基金法》、基金合同、本协议和有关基金法规的规定，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

资对象、基金财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金财产的核算、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

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费用的支付、基金申购资金的到账和赎回资金的划付、基金收益分配、

基金的融资条件等行为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其中对基金的投资比例的监督和

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后 6个月开始。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基金法》、基金合同、本协议或有关基金法规规定的

行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并

以书面形式对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确认。在限期内，基金托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

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

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基金托管人有义务要求基金管理人赔偿因其过错致使基金份

额持有人遭受的损失。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

理人限期纠正。 

２、根据《基金法》、基金合同、本协议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就基金托管人是

否及时执行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是否擅自动用基金财产、是否按时将分配给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收益划入分红派息账户等事项，对基金托管人进行监督和核查。 

基金管理人定期对基金托管人保管的基金财产进行核查。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未

对基金财产实行分账管理、擅自挪用基金财产、因基金托管人的过错导致基金财产灭失、减

损或处于危险状态的，基金管理人应立即以书面的方式要求基金托管人予以纠正并采取必要

的补救措施。基金管理人有义务要求基金托管人赔偿基金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基金合同、本协议或有关基金法规

的规定，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托管人限期纠正，基金托管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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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形式对基金管理人发出回函。在限期内，基金管理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

督促基金托管人改正。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

管理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托

管人限期纠正。 

3、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对方依照本协议对基金业务执行监督、

核查。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阻挠对方根据本协议规定行使监督权，

或采取拖延、欺诈等手段妨碍对方进行有效监督，情节严重或经监督方提出警告仍不改正的，

监督方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三）基金财产的保管 

一）基金财产保管的原则 

1、基金托管人应依法持有并安全、完整地保管基金财产。未经基金管理人的正当指令，

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财产。属于基金托管人实际有效控制下的实物证券在

基金托管人保管期间的损坏、灭失，由此产生的责任应由基金托管人承担。 

2、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 

3、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开立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对所托管的基金财产分

别设置账户，与基金托管人的其他业务和其他基金的托管业务实行严格的分账管理，确保基

金财产的完整与独立。 

4、对于因基金投资、基金申（认）购过程中产生的应收财产，应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与

有关当事人确定到账日期并通知托管人，到账日基金财产没有到达托管人处的，托管人应及

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采取措施进行催收。由此给基金造成损失的，基金管理人应负责向有关当

事人追偿基金的损失。 

二）募集资金的验证 

认购期内销售机构按销售与服务代理协议的约定，将认购资金划入基金管理人在具有托

管资格的商业银行开设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认购专户”。基金募集期满，

由基金管理人聘请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出具验资报告，出具的

验资报告应由参加验资的 2名以上（含 2名）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字有效。验资完成，基金管

理人应将募集到的全部资金存入基金托管人为基金开立的基金托管专户中，基金托管人在收

到资金当日出具基金资产接收报告。 

三）投资者申购资金和赎回资金的划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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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申购、赎回的款项采用单笔净额交收的结算方式，净额在 T+3 日上午 11：00 前交

收。 

基金托管人应及时查收申购资金是否到账，对于未准时到账的资金，应及时通知基金管

理人，由基金管理人负责催收。 

因投资者赎回而应划付的款项，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进行划付。 

四）基金的银行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托管人以基金托管人的名义在其营业机构开设基金托管专户，保管基金的银行存

款。该基金托管专户是指基金托管人在集中托管模式下，代表所托管的基金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一级结算的专用账户。该账户的开设和管理由基金托管人承担。本基

金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均需通过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专户进行。 

基金托管专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

人不得假借本基金的名义开立任何银行账户；亦不得使用基金的任何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

外的活动。 

基金托管专户的管理应符合《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现金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利

率管理的有关规定》、《关于大额现金支付管理的通知》、《支付结算办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其他规定。 

五）基金证券账户证券交易资金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托管人以基金托管人和本基金联名的方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深圳分公司开设证券账户。 

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

人不得出借和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转让基金的任何证券账户；亦不得使用基金的任何账户进行

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基金托管人以基金托管人的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

公司开立基金证券交易资金账户，用于证券清算。 

六）债券托管乙类账户的开设和管理 

1、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负责向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基

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进行交易。由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开设同业拆借

市场交易账户，由基金托管人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设债券托管乙类账户，并

由基金托管人负责基金的债券的后台匹配及资金的清算。 

2、同业拆借市场交易账户和债券托管账户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有关规定，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签订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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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进行使用和管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一起负责为基金对外签订全国银行间国

债市场回购主协议，正本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基金管理人保存副本。 

七）基金资产投资的有关实物证券的保管 

实物证券由基金托管人存放于托管银行的保管库；也可存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或票据营业中心的代保管

库。保管凭证由基金托管人持有。实物证券的购买和转让，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

指令办理。托管人对托管人以外机构实际有效控制的证券不承担责任。 

八）与基金资产有关的重大合同的保管 

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的签署，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根据基金的需要以基金的名义，

由基金管理人负责签署。签署时应保证基金一方持有两份以上正本，以便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如上述合同只有一份正本先由基金管理人取得，则基金

管理人应及时将正本送达基金托管人处保管。 

（四）基金资产净值计算与复核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基金份额净值是指计算日基金资产

净值除以计算日基金份额总额后的价值。 

基金管理人应每日对基金资产估值。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计算，基金托管人复核。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工作日交易结束后计算当日

的基金资产净值并以加密传真方式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对净值计算结果复核后，

签名、盖章并以加密传真方式传送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净值予以公布。 

本基金按以下方式进行估值： 

1、已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1）上市流通的股票，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

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2）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券，按如下估值方式处理： 

A、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的收

盘价估值。 

B、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

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

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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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1）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增发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收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2）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按成本估值； 

（3）未上市债券按其成本价估值，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按其成本价估值。 

3、配股权证，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按估值日市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估值；

收盘价等于或低于配股价，则估值为零。 

4、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

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5、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因此，就与本基金有关的

会计问题，本基金的会计责任方是基金管理人，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仍

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基金管理人对基金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五）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登记与保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包括基金募集期结束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权益登记日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登记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每月最后一个

交易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由基金过户与注册登记人负责制定。基金过户与注册登记人对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负保管义务。 

（六）争议解决方式 

相关各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除经友好协商可

以解决的，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

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并对相关各方均有约束力，除仲裁裁决另有规定外，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

担。 

争议处理期间，相关各方当事人应恪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职责，继续忠实、勤勉、

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协议受中国法律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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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托管协议的修改与终止 

1、本协议相关各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协议，其内

容不得与基金合同的规定有任何冲突。修改后的新协议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完必要的核准或备

案手续后生效。 

2、发生以下情况，本托管协议终止： 

（1）基金合同终止； 

（2）因基金托管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其他事由造成本基金更换基金托管人； 

（3）因基金管理人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其他事由造成本基金更换基金管理人； 

（4）发生《基金法》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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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并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的需要

和市场的变化增加、修改这些服务项目。主要的服务项目如下：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注册与过户登记服务 

本基金管理人同时兼任本基金的注册登记人，在公司内部设立了专门的运营部门负责基

金份额持有人的注册与过户登记业务，配备先进、高效的电脑系统及通讯系统，准确、及时

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账户业务、汇总和储存并管理基金的所有认购、申购和赎回信

息，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注册与过户登记工作的准确和顺利进行。  

（二）资料寄送 

1、基金交易对账单 

在从销售机构获取准确的邮政地址和邮政编码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将负责寄送基金交

易对账单。 

基金交易对账单包括季度对账单与年度对账单。季度对账单在每季度结束后的 10个工

作日内向有交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寄送，若基金投资者在季度期内无交易

发生，将不寄送该季度的对账单；年度对账单在年度结束后的 15个工作日内对所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以书面或电子形式寄送。注册登记机构根据销售机构上传的客户开户信息进行对账

单寄送工作，客户可自行选择寄送或不寄对账单。 

2、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 

其他相关的信息资料指不定期寄送的基金资讯材料，如基金新产品或新服务的相关材

料、基金经理报告、客户服务问答等。 

（三）红利再投资 

本基金收益分配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选择将所获红利再投资于本基金，注册登记机

构将其所获红利按分红实施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免收申购费

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随时选择更改基金分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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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期定额投资 

本基金通过销售机构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定期定额投资的服务，即基金份额持有人可

通过固定的渠道，采用定期定额的方式申购基金份额。定期定额投资不受最低申购金额限制，

具体实施时间和业务规则详见《关于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开办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的公告》。 

（五）资讯服务 

1、 手机短信服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和客户服务热线人工应答预留手机号码，按需要定

制短信内容并选择发送频率，我们将根据定制要求提供相应服务。 

 2、电子邮件服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注册，登录定制所需要的各类公开信息，定制

的信息将显示在登录后的个人页面。如果留下个人邮箱，将会收到定制的信息。 

（六）客户服务中心 

1、客户服务电话 

呼叫中心自动语音系统提供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自助语音服务和查询服务，客户

可通过电话收听最新公告信息、基金份额净值，自助查询基金账户余额信息、交易确认情况

等。同时，呼叫中心在工作时间提供人工应答服务。 

2、网上客户服务中心 

网上客户服务中心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查询服务、资讯服务以及相互交流的平台。注

册登录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查询个人账户资料，包括基金持有情况、基金交易明细、基

金分红实施情况等；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查询热点问题及其解答，或提交投诉和建议。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电子信箱：SERVICE@FTSFUND.COM 

（七）客户投诉处理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提供的网上投诉栏目、呼叫中心自动语音留言、呼

叫中心人工坐席、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渠道对基金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进行

投诉。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通过代销机构的服务电话对该代销机构提供的服务进行投诉。 

http://www.FTSFUND.COM
mailto:SERVICE@FTS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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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服务渠道 

1、咨询电话：021-3878 9555 

2、网站：WWW.FTSFUND.COM 

3、其他，如邮寄等。 

http://www.FTS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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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 

 1、2005年 12月 15日发布“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变更公告” 

 2、2006年 1月 10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第二次分红公告”  

 3、2006年 1 月 11 日发布“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华

夏证券变更为中信建投证券的公告”  

    4、2006年 1月 13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基金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5、2006年 1月 19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基金 2005年 4季度季报”  

 6、2006年 3月 6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变更基金经理的公

告”  

 7、2006年 3月 27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2005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  

 8、2006年 4月 3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第三次分红公告”  

 9、2006年 4月 19日发布“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2006年 1季度季报”  

 10、2006年 4月 24日发布“关于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

公告” 

    11、2006年 6月 14日发布“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督察长的公告” 

 12、本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目前无重大诉讼事项 

 13、最近 1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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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招募说明书存放及查阅方式 

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代销机构的办公场所和营业场所，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免费查阅。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的复制件或复

印件。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保证文本的内容与公告的内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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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批准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2、《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5、《法律意见书》 

6、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7、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和营业执照 

8、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6年 7月 15日 


